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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家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工业园区管委会：
 
　　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城共融，推动全区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政策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全力打造“双百亿园区”。每年从产业发展资金中列出专项用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水、电、路、气（汽）、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功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向生物、光电、装备制造三大支柱产业集中。协调推进生物产业发展，加快光电产业链延伸，加强装备制造产业分工协作与配套，全力打造光电产业园、伍家岗工业园两个“百亿园区”。
[bookmark: _GoBack]　　二、加快孵化器平台建设。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意见》（宜府发〔2014〕4号），引导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对建成达标的孵化器生产用厂房给予适当奖励补贴。鼓励“专、精、特、新”科技型小微企业进入孵化器加快发展。对在孵企业按其纳税总额区级留成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不超过3年的奖励补贴。其中，第一年奖励纳税总额区级留成部分的50%，第二年奖励30%，第三年20%。第一年纳入规模工业的，第二年奖励50%，第三年不再享受补贴。
　　三、加大项目扶持力度。建立全区工业项目储备库，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产业带动性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或投资补助。重点支持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着力创建精品名牌，促进节能减排，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经信、发改、科技等部门工业类项目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对企业争取到位的省、市级专项资金（不含偶然因素补助资金和上级分配非争取资金）给予5%至10%的区级配套补助，单个企业补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
　　四、实施优强企业倍增工程。重点培育壮大一批具有龙头和示范作用的支柱企业，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1亿元、5亿元、10亿元的企业，分别给予企业负责人1万元、2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缴纳税收总额首次超过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的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五、推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对重点技改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给予技改研发补助。推进“两化”融合，强化信息技术在企业发展各环节中的示范应用，对购置、研发信息化控制生产装备、软件的，每个企业给予1万元至5万元的补贴。
　　六、鼓励企业拓展市场。对参加国（境）外、国内、省级行业或产业协会展览展销会、产学研洽谈会、进出口贸易洽淡会等会展的企业，给予一定金额的参展经费补贴。对年出口创汇首次超过500万美元的企业，给予企业负责人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七、强化企业融资支持。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宜府发〔2014〕3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强化产业支撑的意见》（宜府发〔2014〕15号），设立5000万元的伍家岗区中小企业生产调度专项资金，用于企业保证保险贷款以及上年新增主营业务收入达20%或税收增幅达20%的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支持。
　　
　　伍家岗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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